
附件 A

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翻新工程 

以作律政司及法律相關組織辦公室用途  

文物影響評估 

背景 

2012 年 12 月，政府決定採取一個重用前政府合署西座（合署西

座）方案，保留西座大樓的主體，為大樓進行更新，將西座樓面配予律

政司未能遷往合署中座及東座的辦公室，和法律相關組織使用。 

2. 合署西座於 1959 年落成，之後加建部份包括落成後不久於七樓增

設的牙科診所，1964 年加建的十三樓，及於 1998 年於七樓東端加建的附

屬建築物，包括升降機糟、大堂、停車間，以便隨後遷往十二樓的政務

司司長辦公室出入。至 2011 年底為止，西座一直為政府辦公室，為時五

十多年。圖一顯示前中區政府合署的所在位置，以及合署西座項目的施

工範圍。 

3. 2012 年 12 月 17 日，古物諮詢委員會將合署西座評為一級歷史建

築。 

4. 至於分配予律政司用作辦公室的合署中座及東座，先前已另外就

此翻新工程進行文物影響評估，並在 2012 年 6 月獲古物諮詢委員會通

過。中座及東座的翻新工程在 2013 年 7 月展開，預計於 2015 年 3 月大致

竣工。 

文化價值聲明 

5. 前中區政府合署於 1950 年代建造，以取代 1847 年落成的布政司

署。合署包括三座建築物，分別為中座、東座及西座。西座樓高 13 層，

結構呈 L 字形，地面可通往皇后大道中和雪廠街，七樓則可通往下亞厘

畢道前面空地。 



2 附件 A 

A. 歷史及社會價值 

6. 自殖民地年代起，前中區政府合署一直用作主要政府辦公大樓。

很多推動香港發展的重大政策和決策都在此處作出決定。 

B. 建築及美學價值 

7. 前中區政府合署被公認為香港及鄰近地區保存最完好的 1950 年代

現代實用主義建築之一。大樓的高矮經過細心設計，使禮賓府可得以仍

舊望到維多利亞港的景色。 

8. 西座由當時工務司署的政府建築師設計，採用現代實用主義風

格。大樓設計以「形隨功能」原則為主。外露的混凝土框架，配以輪廓

修長的格子鋼框窗設計，不添加多餘的裝飾，令內部空間盡量採用自然

光及通風。西座普遍使用花崗岩掛面，呼應東座使用的立面材料，而又

異於其裝飾藝術風格。 

9. 即使西座自落成以來經歷多次加建及改建，仍保持其政府辦公室

的功能，許多建築外部的顯著特色依然完好，保持其最初設計狀況。 

文物影響評估 

10. 按照發展局技術通告（工務科）第 6/2009 號，及古物古蹟辦事處

就文物影響評估的說明，我們已進行文物影響評估，以研究建議工程對

合署西座所產生的影響，而如負面影響屬無可避免，亦會制訂緩解措

施。 

A. 合署西座文化價值的保育原則 

11. 為保育合署西座，制訂及執行所需緩解措施的建議保育原則如下

─ 

a) 建築物的構建

(i) 須盡量保存、修補或修復別具特色的元素，並盡量減少造成



3 附件 A 

的影響。 

須作保存、修補或修復的別具特色的元素包括 ─ 

室外 

• 所有立面的原設計，包括外露的白色混凝土框架設計、細緻

加工的花崗岩覆面、花崗岩碎基座、建築整體的鋼框窗，以

及位於短翼末端連接一樓庫務大堂（庫務處前繳費處）的入

口;

• 七樓原來食堂位置凸出的窗戶;

• 五樓至七樓之間的凸出陽台和樓梯;

• 皇后大道中入口外面的建築物名稱標示牌;及

• 建築物整體突顯主升降機糟的平頂、圓角設計，以及雪廠街

建築上層，為附合當年建築條例的採光要求而構造的漸窄立

面。

室內 

• 位於西端連接各樓層升降機大堂的原有主開放式樓梯;

• 位於短翼末端原有的走火樓梯，包括其舊式配件及環境、水

磨石牆裙及木欄桿;及

• 位於部分辦公室，而具有當時設計特色的硬櫸木門及門框。

(ii) 經多年使用，大部份原來的內部建材已經被拆除。餘下經鑑

定為具備高文物價值的原有建材，應盡量避免改動。所有新

加建工程的位置應盡量減少對原有結構及外觀的影響。新添

元素應與原來設計兼容，並與現有的建材有別。 

b) 屋宇設備

(i) 移除置於天台的屋宇設備，並於主升降機糟頂部新設製冷設

備。整理及遮蔽經更換的喉管等，以減少外觀影響。視乎技

術的可行性，天台表面將會加設綠化元素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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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移除建築物外部面對公共場所及街道所加裝的喉管設備，改

以較不顯眼的方法重置;及 

(iii) 移除廢棄的百葉窗及屏風，裝上與原來設計一致的窗。會為

新屋宇設備設置所需的百葉窗，但其設計幾何將與原來鋼窗

的幾何一致。 

c) 紀錄及監督

(i) 改建工程開始前，將為建築物進行測繪及拍照紀錄。工程期

間將進行監督及調查。改建工程完成後，將向古物古蹟辦事

處提交繪圖紀錄;及 

(ii) 於改建工程期間及其後所進行的任何翻新及維修工程，應妥

善記錄存檔，並遵守文物影響評估報告中列明的原則。 

B. 主要設計方案 

12. 主要就保育、修復及改建，以及改善設施以供律政司和法律相關

組織作辦公用途的建議工程如下 ─ 

(a) 項目範疇 

(i) 項目旨在翻新及改善現有的西座大樓，以作為律政司及法律

相關組織的辦公室。圖二至十七為建議圖則; 

(ii) 為一般辦公室用途及附屬設備進行全面改建，大致包括律政

司各科別的一般辦公室、升降機及大堂、支援設施及會議

室、圖書館及小型圖書館、模擬法庭、訓練室、多用途室、

大廈管理處、貯存設施、停車場及其他辦公附屬設施; 

(iii) 為法律相關組織使用的地方、有關共用設施及通道地方，進

行基本的改建及翻新工程; 

(iv) 拆除、更換及提供所有屋宇設備，包括更換所有升降機，以

改善其性能及能源效益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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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提升消防安全的改善工程，並提供無障礙環境，符合現行的

樓宇建築守則; 

(vi) 拆除與建議用途及/或工程項目目標不一致的廢棄設施;及 

(vii) 提供經工地範圍通往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及聖約翰座堂的

車輛通道。 

(b) 保育工程 

外部保育 

(i) 外部立面及原有批盪將適當地保存及修復，並進行一般修

補，包括爆裂或脫落的批盪、剝落的混凝土，及更換防水膜

等; 

(ii) 為鋼窗框進行復修工程，視乎情況進行翻新、改動及/或更

換，以配合原有的建築輪廓及幾何佈局，並提升其節能、隔

音及防風雨的功用; 

(iii) 移除皇后大道中主入口立面的雲石裝修，換成與原設計理念

相符的馬賽克物料; 

(iv) 適當地保存、恢復及修補通往短翼末端一樓庫務大堂的原有

入口; 

(v) 適當地保存、翻新及修補五樓至七樓之間現有的凸出陽台及

樓梯 (包括露天鐵欄的用料及特色);及 

(vi) 保存、修補及清潔外牆的建築物名稱標示牌。任何新設標示

牌，將避免遮蓋舊建築物名字，並採用兼容設計。 

內部保育 

(i) 保存現有主樓梯，包括修補及重新修飾木扶手，重建現有漆

面金屬欄杆(此為原有建築物的改建部份)。適當地移除位於

原來相連的樓梯和升降機大堂之間、後來加建的分隔牆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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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翻新現存於短翼末端的走火樓梯，以及通往升降機房和鄰近

主升降機糟的天台的走火樓梯，包括修補水磨石牆裙、木扶

手及漆面金屬欄杆; 

(iii) 建議修整七樓原有食堂部分地方，以提供一個開放給公眾的

走廊，連接可到達七樓的新公用升降機。並視乎進一步研

究，建議此公共長廊同時可用作展示具文物價值的物品; 

(iv) 盡可能保存硬櫸木門及門框以循環再用;及 

(v) 保留地面保險庫的現有金屬網框。 

(c) 修復工程 

(i) 七樓原來的有蓋廣場設計 ─ 

建議拆除後期加建的牙科診所外牆及部分機房，恢復原來的

有蓋廣場的設計，並盡量於七樓增添綠化元素;及 

(ii) 七樓東端後加的升降機糟、大堂及有蓋停車間 ─ 

1998 年增設於七樓東端的升降機糟、大堂及有蓋停車間，有

礙現時中座與西座之間自北以南的景觀。建議拆除上述建

築，並按需要修補外層批盪，恢復 1959 年的原設計概念。 

(d) 為符合法例要求和運作需要，及改善致現今水平而進行的改建工程 

(i) 符合法例要求的措施 

• 於長翼中心位置加建走火樓梯，以符合最長逃生距離及

樓梯之間所需的距離的要求;

• 由於現有樓梯不符合相關現行要求，於主升降機糟旁邊

加建走火樓梯及消防員升降機;

• 修改地面主入口的內、外的出入坡道，以符合無障礙通

道的要求;及

• 修改全部現有樓梯及陽台的欄杆，以盡量減少對原有幾

何佈局及設計特色的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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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升降機改善工程 

• 於東端現有升降機旁加建一部消防員升降機，相比現時

安排，可縮短等候時間;

• 加建兩部升降機，供法律相關組織樓層使用;

• 加建一部載客升降機，為公眾(包括殘疾人士) 另外提供獨

立設施，從皇后大道中地面前往七樓的露天空地;及

• 將位於短翼的升降機伸延至十三樓，以符合無障礙通道

的要求，及達致運作上的便利。

(iii) 改善工地規劃的改建工程 

• 將七樓露天空地及有蓋廣場現有的柏油碎石路面，更換

成更適合行人使用的花崗岩地磚;及

• 為六樓停車場新建雙向行車坡道，通往前法國外方傳道

會大樓及聖約翰座堂，以改善道路安全，及提高該地雙

向交通的效率；並拆除南側現有的單向行車坡道，恢復

成路面，使七樓的路面更為寬闊。

(iv) 天台改善工程 

• 建造綠化天台，並裝設不反光的太陽能板，以添加綠化

空間，改善建築物周邊環境。此項新設計既可保持天台

的平頂設計，亦不會對天台表面構成過多的負重;及

• 於十三樓短翼現有的平台加設玻璃簷篷，以便遮陽擋

雨；而室外窗戶更換成外觀、幾何佈局一致的鋼框玻璃

門，方便進出現有平台的空間。

(v) 結構加固工程 

• 加設內部混凝土風力牆，加强長翼結構的穩定性;及

• 安排放置重物的空間(包括新設的機房、檔案貯藏室、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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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館，以及栽培植物的綠化天台的地方)，以鋼結構加固

地板。 

C. 改建工程的緩解措施 

13. 對於無法避免受改建工程影響的地方，根據上述所訂立的保育原

則，制訂以下緩解措施 ─ 

(i) 進行狀況勘測，記錄建築物現時狀況，供日後參考。勘測結

果將遞交古物古蹟辦事處存檔; 

(ii) 安排定期地盤監測及預防措施，以免別具特色的元素受損; 

(iii) 建議用作支撐新設屋宇設備的鋼質平台及綠化天台，不會對

天台表面構成過大的負重; 

(iv) 施工方法可逆轉，不會對現有建築外殼構成永久損害；因

此，建築外殼可於需要時改回原來的佈局; 

(v) 新設的屋宇設備會經過細心設計，不影響別具特色的元素和

外觀。屋宇設備將置於較不顯眼的位置，而現有的洞口會盡

加利用。任何內部管道及機器裝置，將置於不顯眼的位置; 

(vi) 新設的升降機及樓梯設計，將與現有建築結構設計兼容;及 

(vii) 任何新設或改動過的窗戶，均會符合現有的設計目的，不會

對建築物外觀構成負面影響。 

圍欄安排 

14. 就西座工程計劃而言，沿下亞厘畢道的斜坡頂部有一道圍欄。文

物影響評估報告載列多項保育政策，其中包括降低或拆除該處周邊的新

式保安圍欄，而如有需要則安裝仿原有的低矮圍欄。這與先前的中座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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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座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所作建議類似1。 

15. 就中座及東座的工程計劃，律政司先前曾計劃拆除工地內不必要

的圍欄，讓公眾日後可以從行人路進入律政司辦公室正門。然而，為可

以一併考慮中座與西座之間露天空地的規劃，以全盤考慮前合署三座大

樓的閘門和圍欄安排，並且有更充裕的時間評估三座大樓的辦公室保

安，律政司將暫緩在中座及東座工程計劃的工地降低圍欄及拆除閘門2。

基於相同理由，雖然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有相關建議，律政司在此期間亦

會保留西座工地範圍的新式保安圍欄。然而，律政司會繼續讓公眾自由

到達其辦公室正門，而有關閘門只會在有保安需要時關上。當中座與西

座之間露天空地的規劃開展後，律政司會重新檢視前合署三座大樓的閘

門和圍欄安排，以便全盤考慮前合署建築羣圍欄的整體設計及安排，當

中會衡量利便公眾進出有關地方的原則，同時確保位於前合署中座、東

座及西座的律政司和法律相關組織辦公室的保安。 

結論 

16. 評估報告結論認為通過對建築物進行合適的保育，此項將合署西

座作為律政司及法律相關組織辦事處的建議改建工程是切實可行的。通

過保留西座作政府辦公及相關用途，工程亦是對該建築物歷史的尊重。 

建築署 

二○一五年三月 

1
 前合署中座及東座工程計劃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建議，沿下亞厘畢道的鐵製圍欄以相若設計的

低矮圍欄取代，而面向下亞厘畢道的兩個車輛入口(設有閘門)及更亭，則分別以新起落欄及新

更亭取代，以控制車輛出入。 

2
 中座及東座工地範圍內有三道閘門，其中東座停車場入口的閘門已拆除，以符合消防安全規

定。而在炮台里對上梯级頂部的閘門，基於公眾安全理由，將與沿北面斜坡及面向聖約翰座堂

的圍欄一併保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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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 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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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2 – 地下至二樓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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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3 – 三樓至四樓平面圖 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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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4 – 五樓平面圖 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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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5 – 六樓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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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6 – 七樓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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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7 – 八樓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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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8 – 九樓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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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9 – 十樓平面圖 

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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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0 – 十一樓平面圖 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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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1 – 十二樓平面圖 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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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2 – 十三樓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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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3 – 天台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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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4 – 西北及西南立面圖 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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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5 – 東南立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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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6 – 東北立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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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 17 – 西南立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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